
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」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

修  正  條  文 現  行  條  文 說      明 

二、本校教師借調期間每次最

長以 4年為限。有法律明

訂任期者，依其任期為

限。 

    借調期間如借調機關或借

調職務異動者，其新職務

仍應依原借調程序報核，

其借調期間應予併計。 

二、本校教師借調期間以 4年

為限。有法律明訂任期者，

依其任期為限。 

    借調期間如借調機關或借

調職務異動者，其新職務仍

應依原借調程序報核，其借

調期間應予併計。 

本要點第 7 點規定，
本校教師借調期滿
後，得再行借調 1次，
借調總年數合計不得
逾 8年。 為臻明確，
爰配合修正本點。 

四、本校專任教師需在本校連

續服務滿 1年以上（含本

校附屬機構服務年資），

始得借調出任校外專任職

務，唯借調人數以不超過

各該系（所、處、中心、

學位學程）專任教師人數

之五分之一為原則，未足

1人以 1人計。 

四、本校專任教師需在本校連

續服務滿 1年以上（含本校

附屬機構服務年資），始得

借調出任校外專任職務，唯

借調人數以不超過各該系

（所）專任教師人數之五分

之一為原則，未足 1人以 1

人計。 

本校教學單位有系、
所、處、中心及學位
學程，爰增列處、中
心及學位學程等單
位。 

五、本校專任教師借調出任校

外專任職務，應填具借調

意願書，經系（所、處、

中心、學位學程）及院級

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及本校

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，

並經校長核可後始得辦

理。 

五、本校專任教師借調出任校

外專任職務，應填具借調意

願書，經系（所）及院教師

評審委員會議及本校教師評

審委員會議通過，並經校長

核可後始得辦理。 

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
處、通識中心及學位
學程皆設有教評會，
及教務處教評會相當
院級教評會，爰修正
本點。 
 

七、本校教師借調期滿後，得

再行借調；再行借調以 1

次為限，其歸建後之升

等、休假依本校相關規定

辦理。 

    本校教師借調總年數合計

不得逾 8年。 

七、本校教師借調期滿歸建

後，得再行借調；再行借調

以 1次為限，最長為 4年，

其歸建後之升等、休假依本

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   本校教師借調總年數合計

不得逾 8年。 

教育部「公立各級學
校專任教師借調處理
原則」業修正第 2點
文字，將原規範「教
師借調期滿歸建後，
得再行借調」，修正
為「借調期滿得再行
借調」，爰刪除「歸
建」二字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本校教師評審

委員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

日實施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本校教師評審

委員會議通過，並經校

長核定後實施。 

依教育部 110年 7月
15日臺教高(二)字
第 1100081325號函
函文，修正「並經校



 長核定」等文字，並
修正自發布日實施。 

 


